
 申 請 理 由 

 申請地點位於新界元朗⽩泥丈量約份第135約地段第118號，⾯積約 90 平⽅米，由嘉 
 福服務有限公司提出申請。申請地點位於上⽩泥及下⽩泥分區計劃⼤綱核准圖編號 
 S/YL-PN/9 的「海岸保護區」地帶內。申請⼈希望地點能改劃⾄「其他指定⽤途」註 
 明「靈灰安置所」。申請地點地型近似⻑⽅形，地勢平坦。場地共有⼀個上蓋物，詳 
 情如下： 

 構築物序號  上蓋⾯積 
 (平⽅米) 

 樓⾯⾯積 
 (平⽅米) 

 ⾼度 
 (米) 

 層數  建築物料  ⽤途 

 TS1  65  195  8.23  3  ⾦屬及混 
 凝⼟ 

 靈灰安置所及洗⼿間 

 眾所周知，香港社會對於骨灰龕位有著極⾼的需求，申請⼈希望為廈村及⽩泥村⺠提 
 供「靈灰安置所」，⽤途能夠增加骨灰龕位的供應，滿⾜香港社會對於骨灰龕位的需 
 求。靈灰安置所⼀共 3 層，⼀共提供 3162 個骨灰龕位，2162 個單⼈龕位及 1000 個 
 雙⼈龕位。地下有 1053 個骨灰龕位，是單⼈骨灰龕位；⼀樓有 1055 個骨灰龕位， 
 其中 555 個單⼈骨灰龕位及 500 個雙⼈骨灰龕位；⼆樓有 1054 個骨灰龕位，其中 
 554個單⼈骨灰龕位及 500 個雙⼈骨灰龕位。現時有 12 個單⼈骨灰龕位已售及被佔 
 ⽤。 

 營運模式⽅⾯，此申請場地為靈灰安置所，不涉及宗教⽤途，不會於場內點燃冥鏹及 
 上香。場所會實⾏⼈流管制措施，採⽤預約制模式，客⼈需提早⾄少三天向靈灰安置 
 所提出申請，以便控制⼈流。每天進出⼈流不能多於 50 ⼈，每層同⼀時間最多容納 
 12 ⼈，預約制模式能有效預測拜祭⼈數及其動線。 

 申請地點開放時間為星期⼀⾄星期⽇及公眾假期，上午⼗時⾄下午五時。申請地點不 
 設任何泊⾞位，由於場地的骨灰龕位主要提供廈村及⽩泥的先⼈使⽤，因此到訪拜祭 
 的村⺠主要以步⾏的⽅式前往，更可以乘坐 33 號⼩巴到⽩泥站下⾞，步⾏⼀分鐘到 
 達申請地點。⼩巴營運時間為星期⼀⾄⽇及公眾假期 05:00 - 21:30，班次為20 - 30分 
 鐘⼀班。 

 此外，申請⼈了解到春秋⼆祭拜祭⼈的需求，因此清明及重陽會有特別安排，每年農 
 曆三⽉四⽇及九⽉初九，申請⼈會安排穿梭巴⼠來往天⽔圍⻄鐵站⾄申請地點。穿梭 
 巴⼠開放時間為上午⼗時⾄下午五時，每⼀⼩時⼀班。⼈流管制⽅⾯亦有特別安排， 
 拜祭⼈亦需通過預約來拜祭，場地每⼩時⼈數不得超過 36 ⼈。 



 另外，申請地點位處鄉郊，外⼈不容易知道。 「靈灰安置所」⽤途能配合當地居⺠及 
 該地或區域，以⾄全港的需要，規劃意向相符。另外，由於附近亦有觀⾳天后廟及宗 
 教機構，「靈灰安置所」⽤途能與附近環境相容。 

 申請地點位於元朗⽩泥，出入⼝設於場地北邊，出入⼝於靈灰安置所⼤樓開放時間內 
 維持開啟。現場有⾏⾞通道接駁稔灣路，⾏⾞通道即由出入⼝連接到稔灣路的距離。 
 ⾏⾞通道闊度約 10 米，可供消防⾞之類的緊急⾞輛進出。稔灣路闊度約 8 米，路⾯ 
 已平整為混凝⼟地⾯，⾞路闊彎位少⽽明顯，⾞道平坦，可供駕駛者安全使⽤。 

 稔灣路實況照片 

 申請地點會委託專業管理公司負責管理，按時派員⼯收集和清理垃圾，噴灑防蚊藥⽔ 
 ，確保環境衛⽣及美觀。相信申請地點發展後，亦能繼續與社區保持和諧。在完善管 
 理下，亦可避免⼟地荒廢或被⼈胡亂傾倒泥頭或廢物，減少細菌及蚊蟲滋⽣的可能。 
 對規劃及地⽅環境均帶有好處及產⽣正⾯作⽤。 

 申請地點發展性質，形式及佈局與週邊環境協調，不會影響附近環境風貌。申請地點 
 內不會存放易燃物品、不會設立⼯場，不會進⾏傾銷、維修、噴油、清洗、拆卸及汽 
 ⾞清潔等可能造成污染的⼯作。發展項⽬不含有害廢料或污染物，不會發出氣味，對 
 ⽣態及環境不會帶來任何負⾯影響。 

 申請⼈承諾會以友善的態度，積極與各政府部⾨溝通，遵從各⽅⾯守則並努⼒進⾏多 
 樣紓緩環境影響⼯程，務求令場地獲得發展後仍不會對周圍環境帶來顯著影響。城規 
 會可在規劃許可加入適當的附帶條件和指引性質條款，盡量減少擬議發展對環境可能 
 造成的影響。此乃屬過渡性質，發展項⽬簡單，容易還原，不存在任何永久建築，與 
 未來規劃⽅向沒有抵觸，不會影響⼟地永久⽤途。敬希城規會能接受這份合乎情理的 
 申請，並予以批准。 



 附⾴：擬議修訂分區計劃圖 

 其他指定⽤途 

 第⼀欄  第⼆欄 

 經常准許的⽤途 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，可能在有附帶 
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⽤ 

 只適⽤於「靈灰安置所」 

 靈灰安置所 

 規劃意向 

 此地帶的規劃意向，主要是提供⼟地作靈灰安置所⽤途 

 備註 

 （a）在劃為「其他指定⽤途」註明「靈灰安置所」的⼟地上， 

 （i）任何新發展，或任何現有建築物的加建、改動及／或修改，或現有建築物的重建，不得 
 引致整個發展及／或重建計劃的最⼤總樓⾯⾯積超過 195 平⽅米和最⼤上蓋⾯積超過 72.22% 
 ；以及 

 （ii）任何新發展，或任何現有建築物的加建、改動及／或修改，不得引致最⾼建築物⾼度超 
 過三層（8.23米），但現有建築物的重建除外。現有建築物可容許重建⾄該建築物的原來⾼度 
 ，但不得超過該建築物現有的總樓⾯⾯積。 

 （iii）作靈灰安置所⽤途的龕位數⽬最多不得超過 3162 個。 

 （b）城市規劃委員會如接獲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16條提出的申請，可按個別發展或重建 
 計劃的情況，考慮略為放寬上文(i)⾄(iii)段所述的總樓⾯⾯積／上蓋⾯積／建築物⾼度限制／ 
 龕位數⽬。 


